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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


各县(市)区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7部委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和 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》(国卫人口发〔2022〕26  号)、住房城乡建设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金融监管总局《关于优 化个人住房贷款中住房套数认定标准的通知》(建房〔2023〕52 号)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大住房公积金的支持力度，促进房地 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，满足新市民、青年人、多子女家庭购买自 住住房和实际支付房租需要，经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通 过，现就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通知如下：
一 、放宽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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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修改《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强化住房 公积金归集放宽提取使用条件的通知》(新公积金管〔2015〕2 号)第三条第四款。将“职工租住商品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， 每年可一次性提取上年房租费。”修改为：“缴存职工连续足额 缴存住房公积金满3个月后，可根据实际需要，每年一次或多次 申请提取上年房租费。普通租房的，已婚缴存职工家庭年提取总 额不超过19200元，单身缴存职工年提取总额不超过12000元。 租住公租房的，提取总额不超过实际房租支出。”
2.缴存职工家庭成员名下的农村宅基地、集体土地所有权住 房不计算为住房套数。
二、放宽住房公积金还贷提取条件
修改《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审 批事项的通知》(新公积金管〔2019〕2号)第二条。将“偿还 购房贷款本息的提取频次为首次提取以贷款发放之日起满12个 月或还贷款满12期后方可提取，再次提取间隔应大于12个月(对 应日),贷款结清后一年内，可最后提取一次。同一套购房贷款， 夫妻双方须同时提取。”修改为“缴存职工可根据实际需要，自  购房贷款发放之日起到贷款结清后一年内，多次(不限次数)申 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偿还贷款本息，夫妻双方可分别提取，累  计提取金额不超过已偿还的贷款本息(不包含违约金、罚息和复 利)。”
三、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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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缴存公积金的多子女职工家庭，购买首套自住住房且符合 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，在我市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的基础上， 再提高不超过15万元的贷款额度。
2.多子女家庭是指符合国家政策生育或合法收养两个(含) 以上且至少有一名未成年子女家庭。具体以户口簿、出生医学证 明、收养登记证、法院判决书或离婚协议书等可以证明子女关系 的证明材料为准。
四、优化贷款中住房套数认定标准
1.缴存职工家庭(包括借款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，下同)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，住房套数以缴存职工家庭在购房地不动 产登记部门查询辖区内住房(农村宅基地、集体土地所有权住房 除外)认定。
2.缴存职工家庭在购房地无住房，在全国范围内无住房公积 金贷款记录或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已经结清的，认定为首套住  房。
3.缴存职工家庭在购房地已有一套住房，在全国范围内无住 房公积金贷款记录或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已经结清的，认定为第 二套住房。
4.停止向在购房地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或在全国范围内  已使用过两次及以上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职工家庭发放贷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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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以上政策颁布之日前已办结的相 关业务不适用本政策。以上政策由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
责解释。



[bookmark: _GoBack]2024年3月15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	抄送：省住建厅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主任，副主任，各委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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